
三民專業輔考機構 

第 1 頁 

 

E040P19-2_《郵政三法大意題庫攻略》_修訂表 

【三版_2019/11/11】 

頁數 修訂處 原文 修正 備註 

53 
郵政法 

第 44 條 

依郵政法規定，意圖供重複行使之用，而

於郵票上塗用膠類、油類、漿類或其他化

合物者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

(A)得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

(B)郵政服務人員犯該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

分之一 

(C)負輔助載運郵件責任者之服務人員犯

該罪者，不加重其刑  

(D)負輔助載運郵件責任者之服務人員犯

該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一 

【108 營運職】 

依郵政法規定，意圖供重複行使之用，而

於郵票上塗用膠類、油類、漿類或其他化

合物者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

(A)得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

(B)郵政服務人員犯該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

分之一 

(C)負輔助載運郵件責任者之服務人員犯

該罪者，不加重其刑  

(D)負輔助載運郵件責任者之服務人員犯

該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

【108 營運職】 

勘誤 

99 第 258 題 C A 勘誤 

186 第 2 題 

有關郵政簡易人壽保險，下列敘述何者正

確？ 

(A)同一要保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交通部

定之 

(B)同一要保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交通部

會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定之 

(C)同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金融

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

(D)同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交通

部會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定之 

【108 專業職(一)】 

有關郵政簡易人壽保險，下列敘述何者正

確？ 

(A)同一要保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交通部

定之 

(B)同一要保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交通部

會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

(C)同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金融

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

(D)同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交通

部會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

【108 專業職(一)】 

勘誤 

108-1 第 4 題 

下列民眾至郵局交寄掛號郵件行為之效

力，依郵政法規定，何者正確？ 

(A)受監護宣告人甲交寄者，無效 

(B)6 歲小孩乙交寄者，須經法定代理人之

允許始生效力 

(C)10 歲小學生丙交寄者，須經法定代理

人之承認始效力 

(D)甲乙丙之交寄，均視為有行能力人 

下列民眾至郵局交寄掛號郵件行為之效

力，依郵政法規定，何者正確？ 

(A)受監護宣告人甲交寄者，無效 

(B)6 歲小孩乙交寄者，須經法定代理人之

允許始生效力 

(C)10 歲小學生丙交寄者，須經法定代理人

之承認始生效力 

(D)甲乙丙之交寄，均視為有行為能力人之

行為 

勘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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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-3 第 4 題 

有關郵政簡易人壽保險，下列敘述何者正

確？ 

(A)同一要保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交通部

定之 

(B)同一要保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交通部

會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定之 

(C)同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金融

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

(D)同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交通

部會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定之 

有關郵政簡易人壽保險，下列敘述何者正

確？ 

(A)同一要保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交通部

定之 

(B)同一要保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交通部

會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

(C)同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金融

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

(D)同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總數，由交通

部會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

勘誤 

108-29 第 3 題 

依郵政法規定，意圖供重複行使之用，而

於郵票上塗用膠類、油類、漿類或其他化

合物者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

(A)得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

(B)郵政服務人員犯該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

分之一 

(C)負輔助載運郵件責任者之服務人員犯

該罪者，不加重其刑  

(D)負輔助載運郵件責任者之服務人員犯

該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一 

依郵政法規定，意圖供重複行使之用，而

於郵票上塗用膠類、油類、漿類或其他化

合物者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？ 

(A)得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

(B)郵政服務人員犯該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

分之一 

(C)負輔助載運郵件責任者之服務人員犯

該罪者，不加重其刑  

(D)負輔助載運郵件責任者之服務人員犯

該罪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

勘誤 

(更新日期：2021-08-27) 

  



三民專業輔考機構 

第 3 頁 

 

更新紀錄 

2021/06/21 新增第 99 頁修訂。 

2021/07/26 新增第 186、108-1、108-3 頁修訂。 

2021/07/29 新增第 53、108-29 頁修訂。 

 


